附件2
“川行天下·川流不息”2026年四川对外

经贸新春交流会服务机构比选方案

商务厅拟于2026年1月下旬在成都开展“川行天下·川流不息”2026年四川对外经贸新春交流会活动。按照《四川省商务厅购买服务比选暂行办法》有关规定，拟通过比选方式确定活动服务机构，现就比选工作制定如下方案。

一、比选单位资质要求

（一）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能力。

（二）具备组织经贸交流活动的经验和能力。
（三）近三年没有相关严重违法失信记录。

二、服务机构工作内容与要求

（一）细化方案。按照商务厅《“川行天下·川流不息”2026年四川对外经贸新春交流会方案》框架，进一步细化丰富内容。包括活动场地确定及现场布置、活动流程设计优化等。
（二）组织实施。做好活动组织、主持词、讲话稿等相关资料准备，确保活动期间场地、设备的正常使用，各环节按方案顺利进行，做好冷餐准备、嘉宾邀请、摄影摄像、翻译等事项的软硬件及人员配备。安排专人负责签到、引导进场、现场协调等工作。
（三）综合保障。做好活动总结、数据统计分析、费用报销、资料归档等工作，配合完成与活动有关的其他事项等。
三、比选文件要求

（一）比选报名表。

（二）项目比选说明书（含单位简介、类似服务案例、本次活动实施方案、现场设计效果等）。      

（三）单位财务报表（2024年度或2025年度）。
（四）相关资质证明材料（营业执照（或法人证书）或执业许可证明材料等、近三年没有相关严重违法失信记录等证明）。

（五）费用预算。

四、比选程序

（一）比选当日，所有比选单位提前半小时到并签到，现场提交比选正式文件（一式6份、密封、加盖公章），并随机抽签确定陈述顺序。

（二）比选单位应派员到比选现场陈述及答疑。

（三）商务厅组成比选小组进行评审，根据平均得分高低确定比选结果。

（四）商务厅将比选结果在四川省商务厅网站进行公示。
（五）商务厅向中选单位发出中选通知。

（六）商务厅与中选单位订立书面合同。
五、比选发生费用

比选单位自行承担参加比选相关费用。无论是否中选，四川省商务厅对上述费用不承担任何义务和责任，且不退还比选文件。

六、中选履约

中选单位因特殊原因弃权或在合同签订后中途无法完成服务的，应出具书面情况说明，造成损失的，依法追究其责任。四川省商务厅将按本次比选分数从高到低顺延确定中选单位或重新举行比选。因不可抗力造成活动发生变化，我厅不承担责任。

七、解释

本比选方案由四川省商务厅负责解释。



